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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13年11月26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陳凱俐副校長          紀錄:吳新凱 

出 席 者：謝昌衛委員(請假)、周瑞仁委員、尤進欽委員(請假)、陳懷

恩委員(許惠貞主任代理)、余思賢委員(王皓仲組長代理)、

王宜達委員(陳媛玲副總務長代理)、游竹委員、劉淑如委員、

吳寂絹委員、許惠貞委員、王修璇委員(請假)、林志育委員、

邱聰祥委員、李欣運委員、林世斌委員、吳德豐委員(曾志成

老師代理)、賴軍維委員(黃詠奎副院長代理)、林大森委員(錢

芷萍副學部長代理)、李一泓委員、曾志成委員、陳大智委員

(請假)、林漢洲委員、林德誠委員、夏至賢委員(請假)、陳

博煜委員(請假) 

列 席 者：簡立仁組長、卓信宏組長、曾國旭老師、游育豪(請假)、莊

智傑、蔡雅芳、吳新凱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提案執行情況報告(如附件一，第3頁) 

參、 圖書資訊館資訊業務報告(如附件二，第4-14頁) 

肆、 提案討論 

案由一：新訂「國立宜蘭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

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10年12月30日臺教資(四)字第1100179797號

函示、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略)，及113年

4月17日資安專章訪視建議事項辦理。 

二、 本案前於111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提案審

議，決議：｢緩議，請蒐集他校作法，並請檢討法規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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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三、 為使本校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事權統一，擬將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略)及「國立

宜蘭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略)合併為

「國立宜蘭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含總說明及逐條說明，略) 。 

四、 檢附各大專院校合併及未合併資安與個資會議資料供參

(略)。 

擬辦：經資訊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

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惟併入資訊發展後的要點名稱及任務等相關

文字，會後修正並提供給委員確認後，再續依擬辦說明辦

理。 

會後決議：因委員有意見，為求周延，經主席裁示本案緩議，另

召開下一次會議討論。 

 

案由二：廢止「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配合將「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國立

宜蘭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合併為「國立

宜蘭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爰將「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廢止。 

擬辦：經資訊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續提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

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3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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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次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3 年 05 月 29 日 

追踪日期：113 年 11 月 26 日 

提

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辧 

單位 執行情形 

一 

案由：學生宿舍無線網路更新，申請動

支校務基金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生
活
輔
導
與
軍
訓
組 

因宿舍經費短絀問題，爰 113

年度暫不申請動支校務基金。 

二 

案由：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

業務執行狀況，提請審議。 

決議：113 年納入校務資訊服務入口

網、停車場承租管理資訊系統

為核心資通系統。 

資
訊
網
路
組 

113 年已將本校校務資訊服務

入口網、停車場承租管理資訊

系統列為核心資通系統。 

三 

案由：有關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

務協會(ISAC)辦理大專校院校

園開放資料平台，來文邀請本

校加入上傳校務資料，提請審

議。 

決議：婉拒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

務協會(ISAC)的邀請，暫時不

參加。 

系
統
設
計
組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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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強化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環境，並推動

國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各校）落實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規定，

以維護教職員生之權益，特訂定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

指引。 

二、各校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訂定、修正及實施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適用範圍應涵蓋全校各系、院、所教學單位及各行政單位

（以下簡稱全校各單位），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資通安全長之配置：各校置資通安全長，宜指派主任秘書

以上人員兼任，以落實推動及監督校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二）資通安全推動組織：各校資通安全推動組織宜由資通安全

長召集全校各單位主管或副主管組成，每年至少召開會議

一次。 

（三）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各校辦理資通系統及資訊之盤點，

盤點範圍應包含全校各單位。各校每年提交之「資通系統

資產清冊」至少應包含落於各校 IP 網段內、或使用各校

網域名稱之資通系統。 

（四）內部資通安全稽核：各校辦理內部資通安全稽核，稽核範

圍應包含全校各單位。各校得就資通系統（保有個人資料）

風險高低、教學單位特性評估訂定推動先後順序，分年分

階段規劃辦理，並明訂於各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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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92 年 7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17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7 月 9 日 101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6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7 月 18 日 105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4 月 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5 月 3 日 110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2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4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資訊政策之研究與發展，

設置「資訊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國立宜蘭

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由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及院級教學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指派委員一人，其餘組成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各學院、博雅學部教師代表各一人。  

(二)學生代表一人。  

委員任期為一學年。  

三、本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及主持會議。  

四、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策劃本校有關資訊之研究、發展與應用，並研議網路及資訊

安全相關事宜。  

(二)協助與督導圖書資訊館，依據前款之要求，研擬中長程計畫。  

(三)協調全校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之執行。  

(四)其他有關資訊業務之諮詢及改進建議。  

五、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本校相關人員或單位派員列席。  

七、本要點經資訊發展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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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1 年 11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7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3 日 106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 年 4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安全措施規定，訂定「國立宜蘭大學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

置「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擬議。 

（二）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推展。 

（三）本校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理。 

（四）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提升及教育訓練計畫之擬議。 

（五）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基礎設施之評估。 

（六）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

估。 

（七）其他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稽核、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三、本會由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及院級教學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指定委員一至三人，委員任期為二年，得連任。 

四、本會由校長指派一位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個資管理長）負責督導

及主持會議，另由圖書資訊館館長擔任本會執行秘書。 

五、本會設置個資保護執行小組，統籌各項資安暨個資保護作業原則

規劃事宜，由本會執行秘書擔任召集人，成員由一級行政單位及

院級教學單位各推派一人（兼任該單位個資保護連絡窗口）組成。 

六、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本校法律顧問及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八、本要點經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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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總說明(草案)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研擬與推動本校資訊發展之政策，

並確保校園資通安全，落實個人資料之保護，擬將本校「資訊發展

委員會」與「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合併為「國立宜蘭大學資

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

定「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委員會委員組成方式（第二點）。 

三、本委員會任務（第三點）。 

四、本委員會召開次數與決議方式，以及列席人員邀請對象（第四

點）。 

五、本要點訂定、修正程序及實施方式（第五點）。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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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逐點說明(草案) 

規定 說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規劃資訊政策之研究與發展，確

保校園資通安全，落實個人資料

之保護，建立管理制度以符合法

規之要求，設置「國立宜蘭大學資

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

定「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

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30 日臺教資(四)字

第1100179797號函示、

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

全維護作業指引及 113

年 4 月 17 日資安專章

訪視建議事項訂定。 

二、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委員：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及院

(部)級教學單位主管為當然委

員，另由校長指派校內委員一至

三人，並由本校學生會推舉學生

代表一人。 

(二)召集人兼資通安全長：由校長指派

一位副校長擔任，負責主持會議、

督導本校資訊發展與應用、資通

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等政策之研

擬及推動。 

(三)執行秘書：由圖書資訊館館長擔

任，推動本校資訊發展與應用、資

通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事

宜。 

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得連任。

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

一、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會」第三點

及「資訊發展委員會」

第二點內容，明定本委

員會委員之任期及組

成方式。 

二、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第

十一條規定:「公務機

關應置資通安全長，由

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

或適當人員兼任，負責

推動及監督機關內資

通安全相關事務」，爰

本校設置資通安全長

一人，由校長指派一位

副校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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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本校有關資訊發展與應用，以

及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之政

策及相關作業程序。 

(二)協調本校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

之執行。 

(三)督導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

護機制之運作。  

(四)評估與提升本校資通安全及確保

個人資料保護。 

(五)處理本校資通安全和個人資料保

護相關事件。 

(六)提供本校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

個人資料保護之諮詢服務與教育

訓練。 

一、明定本委員會任務。 

二、參考本校「資訊發展委

員會」第四點及「個人

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

第二點內容，整併為本

委員會任務。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須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得

邀請本校法律顧問及相關單位人

員列席。 

一、 明定本委員會召開次

數與決議方式，以及

列席人員邀請對象。 

二、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

推動委員會」及「資訊

發展委員會」每學期

皆為至少開會一次，

爰本委員會開會次數

與上開二個委員會相

符。 

五、 本要點經本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明定本要點訂定、修正程序

及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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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資訊政策之研究與發展，

確保校園資通安全，落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建立管理制度以符合

法規之要求，設置「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

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國立宜蘭大學資訊

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委員：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及院(部)級教學單位主管為當

然委員，另由校長指派校內一至三人，並由本校學生會推舉

學生代表一人。 

(二)召集人兼資通安全長：由校長指派一位副校長擔任，負責主

持會議、督導本校資訊發展與應用、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

護等政策之研擬及推動。 

(三)執行秘書：由圖書資訊館館長擔任，推動本校資訊發展與應

用、資通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事宜。 

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得連任。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

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本校有關資訊發展與應用，以及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

護之政策及相關作業程序。 

(二)協調本校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之執行。 

(三)督導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之運作。 

(四)評估與提升本校資通安全及確保個人資料保護。  

(五)處理本校資通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件。 

(六)提供本校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之諮詢服務

與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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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須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得

邀請本校法律顧問及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五、 本要點經本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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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修正內容對表 

修正後草案內容 原議程草案內容 說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規劃資訊政

策之研究與發展，確保

校園資通安全，落實個

人資料之保護，建立管

理制度以符合法規之

要求，設置「國立宜蘭

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

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國立宜蘭

大學資訊發展暨資通

安全與個資保護委員

會設置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確保校

園資通安全，落實個

人資料之保護，建立

管理制度以符合法

規之要求，設置「國

立宜蘭大學資通安

全暨個人資料保護

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並訂定

「國立宜蘭大學資

通安全暨個人資料

保護委員會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30日臺教資(四)字

第 1100179797 號函

示、國立大專校院資

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

及 113年 4月 17日資

安專章訪視建議事項

訂定。 

二、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

方式如下： 

(一)委員：副校長、一級

行政單位及院(部)

級教學單位主管為

當然委員，另由校長

指派校內委員一至

三人，並由本校學生

會推舉學生代表一

人。 

(二)召集人兼資通安全

長：由校長指派一位

副校長擔任，負責主

持會議、督導本校資

訊發展與應用、資通

安全與個人資料保

護等政策之研擬及

推動等相關事宜。 

(三)執行秘書：由圖書資

訊館館長擔任，推動

二、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

方式如下： 

(一)委員：由副校長、一

級 行 政 單 位 及 院

(部)級教學單位主

管為當然委員，另由

校長指派校內一至

三位為委員。 

(二)資通安全長：由校長

指派一位副校長擔

任，負責督導本校資

通安全暨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政策研擬

及推動及相關事宜。 

(三)執行秘書：由圖書資

訊館館長擔任，執行

本校資通安全暨個

人資料保護之推動

事宜。 

(四)學生代表一人，由本

一、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會」第三

點及「資訊發展委員

會」第二點內容，明定

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

及組成方式。 

二、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

第十一條規定:「公務

機關應置資通安全

長，由機關首長指派

副首長或適當人員兼

任，負責推動及監督

機關內資通安全相關

事務」，爰本校設置資

通安全長一人，由校

長指派一位副校長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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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發展與應

用、資通安全和個人

資料保護之相關事

宜。 

(四)學生代表一人，由本

校學生會推舉產生。 

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

年，得連任。委員因故出

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校學生會推舉產生。

委員均為無給職，任

期二年，得連任。委

員因故出缺時，繼任

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本校有關資訊發

展與應用，以及資通

安全與個人資料保

護之政策及相關作

業程序。 

(二)協調本校校務行政管

理資訊系統之執行。 

(三)督導本校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之運作。  

(四)評估與提升本校資通

安全及確保個人資

料保護。 

(五)處理本校資通安全和

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事件。 

(六)提供本校資訊發展暨

資通安全與個人資

料保護之諮詢服務

與教育訓練。 

(七)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

資料保護諮詢服務

與教育訓練。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本校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及作業相關程序。 

(二)策劃本校有關資訊之

研究、發展與應用，

並研議網路及資訊

安全相關事宜。 

(三)監督與審查本校資通

安全暨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機制之運作。 

(四)協調全校校務行政管

理資訊系統之執行。 

(五)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

資料保護風險之評

估與改善。 

(六)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

資料保護緊急事件

之應變處理。 

(七)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

資料保護諮詢服務

與教育訓練。 

一、明定本委員會任務。 

二、參考本校「資訊發展委

員會」第四點及「個人

資料保護推動委員

會」第二點內容，整併

為本委員會任務。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須有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須有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一、明定本委員會召開次

數與決議方式，以及

列席人員邀請對象。 

二、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

動委員會」及「資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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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同意始得決議。開

會時得邀請本校法

律顧問及相關單位

人員列席。 

數同意始得決議。開

會時得邀請本校法

律顧問及相關單位

人員列席。 

展委員會」每學期皆

為至少開會一次，爰

本委員會開會次數與

上開二個委員會相

符。 

五、 本要點經本委員會

議及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 

五、本要點經本委員會議

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明定本要點訂定、修正程

序及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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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與個資會議合併之大專院校 
大學名稱 委員會/執行

小組名稱 
召集人 

(資通安全長) 執行秘書 當然委員 
指定委員 學生參與 

台灣大學 

智財權與個

人資料保護

暨安全管理

委員會 

副校長 主任秘書 

副校長 1 位、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

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

法律學院代表、主任秘

書、學生會會長、研究生

協會會長及學生代表大會

議長為當然委員 

召集人推薦學院代表 
學生會會長、研究生

協會會長、學生代表

大會議長 

成功大學 資訊安全管

理委員會 副校長 資安專長人

員 

副校長（資訊安全長）擔

任本委員會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協同召

集人，網路與資訊安全組

組長、資訊系統發展組組

長及教學科技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 

由秘書室、教務處、

總務處、學生事務

處、研究發展處、國

際事務處、財務處、

主計室、人事室、圖

書館、產學創新總中

心、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各學院、

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

造學院、敏求智慧運

算學院、醫學院附設

醫院及附設高級工業

職業進修學校等指派

各單位副主管以上人

員擔任 

無 

陽明交通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無 

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長、圖書館館

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科技法

律學院代表 1 人及資訊技

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 

無 無 

中興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計資中心主

任 

副校長 1 人、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各

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

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人事主任、會計主任、法

律系系主任及計資中心主

任為當然委員 

無 無 

政治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行委員

會 

業務主管副

校長 
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 

業務主管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合長、主任秘

書、圖書館館長、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資訊

科學系主任、資訊管理學

系主任、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及法律專

長教師 1 名、學生代表 1
名 

法律專長教師由校長

遴聘之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辦

理選舉產生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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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 
資通安全暨

智財權保護

委員會 
副校長 無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一級主

管 無 無 

中央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委員會 

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 無 
各一級單位推派 1 人組成 

無 無 

東華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宣導及執

行小組 

副校長 圖資處處長 

副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總務長、國

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圖書資訊中心

主任、人事室主任 

召集人遴選法律專長

委員 1 人 
學生自治會推選(大學

1、研究生 1) 

台東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執行

小組 

副校長 圖資館館長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

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處

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運動

與健康中心主任 

無 無 

高雄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行政副校長 圖書資訊館

長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長、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

院長 

由召集人推薦校內外

具資訊或法律相關專

長之學者專家 1-2
名，報請校長核定之 

無 

嘉義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計中主任 

一級行政主管、各學院院

長 
無 無 

體育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資訊中心主

任 

教務長、總務長、學務

長、主任秘書、圖書暨體

育博物館館長、人事室主

任、資訊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其餘委員由執行秘書

提名，主任委員核示

後，校長遴聘之 
無 

台灣體育運動

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主管業務副

校長 圖資處處長 

主管業務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究發展處處長、體

育室主任、主任秘書、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圖書資訊處處長、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無 學生會長 1 人 

海洋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委員會 
副校長 無 

一、二級行政及教學單位

之主管或副主管擔任。各

單位指派一名人員擔任資

安暨個資保護聯絡窗口。 

無 無 

師範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委員會 
副校長 資訊中心主

任 

各學院及行政單位主管或

副主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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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執行

委員會 

學術副校長 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 

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進

修推廣處處長、師資培育

及職涯發展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學生會會

長、學生議會會長、研究

生學會會長 

視需求聘任顧問一至

二人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

會會長、研究生學會

會長 

空中大學 
資通安全與

個人資料管

理委員會 

校長或校長

指派副校長

一人擔任 

由校長指派

適當人員擔

任 

全校一級單位主管擔任 
無 無 

清華大學 資安暨個資

管理委員會 副校長 計算機與通

訊中心主任 
資通安全長、執行秘書、

各一級單位主管 法律專長教師一名 無 

臺北大學 

個人資料暨

資通安全保

護管理委員

會 

行政副校長 資中主任 

行政副校長、一級行政單

位主管、各學院院長、法

律專長教師或校外專家學

者 

無 無 

聯合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

會 

副校長 資訊長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主管、

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 無 無 

屏東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行政副校長 計中主任 

行政副校長、各一級單位

主管 
無 無 

台中教育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校長指派 
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

主任 

資通安全長(校長指派)、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國際及兩岸

事務暨研究發展處處長、

各院院長、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師

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校務心中心主任、特

殊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 

無 無 

台南大學 

資通安全暨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電算中心主

任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長、圖書館館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體育室主任、校友

服務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輔導中心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特殊

教育中心主任、視障教育

與重建中心主任及各學院

院長 

校長聘請具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專業人

員一至三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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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與個資會議未合併之大專院校 
大學名稱 委員會名稱 召集人 

(資通安全長) 執行秘書 當然委員 指定委員 學生參與 

國立暨南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教務長 計網中心主

任 

教務長、主任秘書、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國際

事務長、研發長、圖書館

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中心主任 

無 無 

資通安全推

動委員會 

校長指派副

校長或適當

人員兼任 

計網中心主

任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

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中心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

主任 

邀請專家學者 1-2 人 無 

中正大學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資訊處處長 一級單位主管 無 無 

資通安全委

員會 副校長 資訊處處長 一級單位主管 無 無 

臺北教育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

會 
副校長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師

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主

任、進修推廣處處長、教

學發展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圖書

館館長、各學院院長 

如有需要得增聘法律

專長教師一 

名 
無 

資通安全推

動委員會 副校長 
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

主任 

行政、輔教、學術單位主

管 無 無 

臺北科技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

會 
副校長 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產學長、國

際長、圖資長、進修部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主任、校友聯

絡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主

任、前瞻技術研究總部部

主任、各學院院長 

無 無 

資通安全推

動委員會 副校長 計中主任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產學長、國

際長、圖資長、進修部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主任、校友聯

絡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主

任、前瞻技術研究總部部

主任、各學院院長擔任委

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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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學 資訊安全管

理委員會 行政副校長 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主

任秘書、計網中心主任、

圖書館館長、進修部主

任、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

中心主任、人事主任、主

計主任以及各學院院長、

各學院推薦專任教師代表

一名 

無 無 

高雄師範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校長 主任秘書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

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圖書資訊處處長、師資培

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

各學院院長(含進修學

院)、與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語文教學中心主任、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資訊教育中心主任、學生

輔導中心主任、軟體工程

與管理學系主任、學生會

代表二人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

業人士擔任 學生會代表二人 

資訊安全管

理委員會 校長 資安代表：

圖資處處長 

校長、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

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圖書資訊處處長、師資培

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各學院院長(含進修學

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語文教學中心主任、成人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資訊

教育中心主任、學生輔導

中心主任、軟體工程與管

理學系主任、學生會代表

二人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

業人士擔任 學生會代表二人 

台北藝術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

會 
副校長 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 

副校長、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事

務長、主任秘書、人事室

主任、各學院院長 

依業務推動需要，由

校長擇聘教師或行政

人員二至四名 
無 

資訊安全管

理委員會 副校長 電算中心主

任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關渡美術館館長、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

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

主任、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主任、藝術與科技中心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展演藝術中心主任、

藝術社會實踐暨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及各教學單位

系、所主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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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藝術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資訊長 各行政單位主管及學院院

長 無 無 

資訊安全執

行小組 副校長 資訊長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資訊長、圖書館館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 

無 無 

台灣藝術大

學 

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

會 
副校長 計中主任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主任秘

書、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電子計算中心主任 

無 無 

資訊發展暨

資訊安全委

員會 
副校長 計中主任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主任秘

書、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電子計算中心主任 

無 無 

 


